“无陪护”病房护理员服务采购需求
一、采购需求
为规范管理，积极推进我院无陪护工作开展，根据闽卫医政【2023】96号《关于进一步推进医院“无陪护”病房试点工作的通知》，拟引进无陪护管理公司入驻医院服务与管理，具体要求如下：
1. [bookmark: _GoBack]无陪护护理员管理公司应依法成立并具有对患者进行照护的资质。依法为护理员购买相关保险，对与无陪护相关的法律问题，由护理员管理公司承担。
2. 护理员管理公司应严格按照闽卫医政函〔2022〕1002号《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福建省“无陪护”病房服务规范的通知》标准为患者提供服务。
3. 规范收费：严格按厦医保〔2024〕9号《转发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做好整体护理按床日收费政策试行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标准执行收费，不得另立项目进行收费。
4. 根据相关标准进行护理员配置，患者与护理员之比为1:0.2-0.3，护理员最高年龄不超过55岁，初中以上学历，能运用普通话与患者进行有效沟通，无刑事、行政处罚记录及不良嗜好，无不良信用历史。连续工作时长严格遵守劳动法规定，特殊情况下也不得超过12小时。
5. 建立健全无陪护管理制度。设置统一管理机构，制定无陪护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明确岗位职责、工作任务和具体要求，对护理员做到“五统一”，即统一调配、统一着装，统一标识，统一收费标准、统一管理，规范护理员的服务行为。主动接受医院管理，在工作岗位上，不得从事与护理员职责无关的活动，严禁护理员代替护士从事护理技术性操作等医疗活动，不得兼职其他工作。
6. 管理公司应建立并及时更新管理人员及护理员个人档案，及时报送医院护理部存档。
7. 护理员管理公司对医院或患方提出的问题，应在2小时内做出应答并于合理时间内解决，最长不超过24小时。对未能24小时内解决的问题，应书面材料呈报院方，获得许可后在最短时间内解决。
8. 建立护理员退出机制。建立健全以职业道德、业务水平和患者满意度为主要内容的护理员考核评价办法，定期对护理员进行考核评价，并将考核结果计入个人档案，对考核评价优良的优先聘用上岗，考核评价不合格的要责令其立即整改，对拒不改正，或不服从医院管理、职业道德差、乱收费、侵害患者合法权益的，应取消其资格。
9. 护理员应接受相关知识的培训并通过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培训重点包括职业道德、医院基本工作程序、规章制度和污染、清洁、消毒、无菌的基本概念及住院患者日常陪护照料等。
10. 管理公司必须严格履行与服务需求方（如患者）之间的服务协议，若为格式合同，需事先经医院审核同意后方可运行。
11. 护理员管理公司根据护理员实际工作量、考核结果及护理员配置标准，定期与医院进行费用结算。
12. 勒令退出机制：护理员管理公司如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医院规章制度，损害医院、患者利益，泄露医院秘密和患者隐私，扰乱工作秩序，不配合医院工作，不履行工作职责，在限期内未完成或完成工作质量较差的，医院可随时勒令其退出本院范围内的服务。
13. 严禁护理员在医院向患者及其家属售卖医疗及生活用品，一经发现取消其在我院服务资格，并扣罚护理员管理公司2000元/次。
护理员管理公司违反上述任何规定，医院有权提出终止合同，并由管理公司承担相应的经济损失。
二、具体工作
“无陪护”服务遵循以患者为中心的原则，提供住院期间全面、全程、连续、安全的生活护理服务，服务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根据患者病情和自理能力，正确实施生活照护，保持患者清洁、舒适。 
1. 做好床单位整理，保持患者清洁、舒适。每日1次晨间护理，整理床单位，完成/协助梳头、口腔清洁、面部清洁以及更衣；每周至少更换床单位1-2次；每日1次晚间护理，整理床单位，完成/协助/指导患者梳头、口腔清洁、面部清洁、会阴清洁 以及足部清洁；每周至少完成/协助/指导患者温水擦浴2-3次、洗头1次，完成或协助剪指（趾）甲1次。 
2. 做好饮食、饮水、服药照护。每日完成/协助/指导患者的饮食、饮水、服药照护。必要时喂食，并观察评估进食、进水量，协助做好记录。 
3. 做好患者的皮肤护理。协助患者上下床移动，根据病情协助患者翻身、拍背及有效咳嗽，协助护士做好皮肤压疮预防护理。 
4. 做好患者的二便日常照护。留置导尿患者进行尿道口清洁2次/日。做好大小便失禁患者的清洁护理，或协助床上使用便器，保持会阴部清洁。协助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病情不稳以及术后 病人如厕。必要时为患者更换尿布、纸尿裤，倾倒排泄物和协助留取标本；并观察和记录排泄物的性状、颜色、量和次数，及时告知护士。 
5. 做好患者睡眠照护。布置午间、夜间睡眠环境，观察患者睡眠情况，加强巡视，及时告知护士。 
6. 在护士指导下，注意病情早期症状的识别、输液看护，发现异常及时通知护士。 
（二）协助做好长期卧床患者康复护理，每日2次完成四肢功能锻炼，保持舒适体位。 
（三）协助行动不便患者下床活动，每日2次协助康复师或护士对患者进行早期康复功能锻炼。 
（四）做好患者的心理安抚，陪伴患者并与患者及家属有效沟通。 
（五）需要时协助或陪同患者外出行相关辅助检查。
（六）其他相关服务工作。

